附件2
响应函
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（精神文明建设二处）：
《“当好东道主 喜迎APEC”主题短剧摄制服务项目采购需求文件》收悉。经研究，我司响应（报价）情况如下：
一、项目报价
人民币        万元（大写：         万元）
（大小写不一致的以大写为准；报价超过22万元的，报价函无效）报价明细附后。
二、资格证明
（格式自拟，按照《“当好东道主 喜迎APEC”主题短剧摄制服务项目采购需求》文件中“供应商资格要求”和“评审标准”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)
三、响应情况
（格式自拟，按照《“当好东道主 喜迎APEC”主题短剧摄制服务项目采购需求》文件中的“项目管理和服务要求”和“评审标准”作出响应）。
四、投标代理人及联系方式
1.我公司委托          为本项目的响应（投标）代理人，其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，包括但不限于：提交响应函、对响应函内容进行解释和说明，其所签署的书面材料我公司均予承认和认可。
2.代理人的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（提供手机号码）。
          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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